佛光大學住宿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

90.7.18行政會議通過
92.07.16（91學年度）第1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03.03（92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10.06（93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01.04（95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分配、管理教職員工宿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住宿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職掌如下：

（1） 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申請相關事宜。

（2） 審核住宿資格等相關事宜。

（3） 教職員工宿舍管理事宜。

三、本會置委員九人，當然委員由總務長、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擔任，推選委員由本校在職之教職員推選出教師代表四人及職員代表二人擔任。

四、主任委員由全體出席代表推選，高票者擔任。

    執行秘書由總務處事務組長擔任。

五、本會委員任期一年（8月1日起至次年7月31日止），每年6月改選委員連選得連任。

六、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

    本會須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召開會議；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